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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 
建議修訂《建築物條例》（第 123 章）以加強針對  

以工業大廈作非法住用用途的執法行動  
 
 立法會秘書處在 2017 年 8 月 8 日的電郵收悉，當中夾附朱

凱廸議員就題述事宜於 7 月 28 日發出的信函。經徵詢屋宇署後，

本局現回覆如下。  
 
現行執法政策   
 
 以工廈處所作住用用途，對住戶構成明顯較高的安全風險。

正如本局及屋宇署於 6 月 26 日提交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的討論

文件所述，現時屋宇署主要是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（第 123 章）（《條

例》）第 25(2)及 26(1)條針對非法住用工廈處所採取執法行動。《條

例》第 25(2)條賦權建築事務監督，若認為任何建築物的建造令該

建築物不適合用作現行用途，即可規定擁有人或佔用人中止將該

建築物用作現行的用途；建築事務監督亦可根據《條例》第 26(1)
條宣布任何建築物構成危險或可變得危險，並可作相關規定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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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糾正危險情況。若發現違例建築工程 (「僭建物」)，建築事務監

督亦可引用《條例》第 24(1)條命令擁有人拆除有關僭建物。  
 
 在刑事制裁方面，《條例》第 40 條規定，沒有遵從根據第 25(2)
或 26(1)條發出的命令，可處最高罰款 5 萬元及入獄 1 年，並在未

有遵從命令期間，每天另處罰款 5 千元；而沒有遵從根據第 24(1)
條發出的命令，則可處最高罰款 20 萬元及入獄 1 年，並在未有遵

從命令期間，每天另處罰款 2 萬元。  
 
以大規模行動進行執法工作  
 
 屋宇署以「風險導向」為原則，自 2012 年起進行大規模行

動，以加強針對將工廈處所用作非法住用用途的執法工作。有關

行動會挑選較高機會出現非法住用用途處所的工廈，例如曾經接

獲公眾舉報或其他政府部門轉介及業權分散的舊式工廈作為目標

樓宇，以提高巡查及執法行動的成效。巡查一般涵蓋樓宇外圍、

公用地方以及進入懷疑被非法用作住用的工廈單位視察，包括進

行夜訪。若未能進入工廈內的懷疑非法住用處所視察，屋宇署會

按情況根據《條例》第 22 條申請手令進入有關處所。自 2012 年

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，屋宇署曾援引《條例》第 22 條向法院申

請了 40 張手令，以進入工廈處所進行視察。  
 
 當確定出現非法住用的情況，屋宇署會根據《條例》發出相

關命令，要求糾正違規及危險情況。按《條例》第 24(2C)條及第

26(2A)條，屋宇署會將根據《條例》24(1)條及 26(1)條發出的法定

命令送交土地註冊處登記，並會在命令獲遵從後予以註銷。屋宇

署並無就送交土地註冊處註冊的法定命令編製統計數字。《條例》

沒有訂明條文要求屋宇署須把按第 25(2)條發出的中止更改用途

命令及法庭發出的手令送交土地註冊處登記。  
 
 此外，當屋宇署通過大規模行動確定工廈有非法住用處所

後，會轉介該個案到相關分區地政處，讓其檢視地契條款，以考

慮是否需要採取同步跟進行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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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針對工廈處所懷疑作非法住用用途的大規模行動的目標樓

宇數目表列如下：  
 

 
目標樓宇數目  

目標  實際  
2012 30 30 
2013 30 30 
2014 38 1 38 
2015 60 20 2 
2016 20 20 
2017 20 20 

    
  自 2012 年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，已完成巡查的目標樓宇，

按全港分區數目表列如下 3：  
 

地區  目標樓宇數目  

中西區  1 
東區  4 
南區  3 

黃大仙  11 
觀塘  26 

油尖旺  24 
深水埗  8 
九龍城  8 
沙田  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屋宇署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，額外調配資源進行大規模行動。  
2  2015 年的目標樓宇數目於 2015 年 2 月公佈，及後因應 2015 年 4 月發表

的《審計署署長第六十四號報告書》，屋宇署經考慮該報告書針對大規模

行動提出的建議以及署方在執法時遇到的實際困難，遂將有關大規模行

動的目標樓宇數目下調至 20 幢，以重新調配資源完成尚未結束的大規模

行動，並處理未遵從清拆命令的積壓個案。  
3  北區、灣仔、西貢、大埔及離島區在過去的大規模行動中未有目標樓宇

被揀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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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區  目標樓宇數目  

荃灣  12 
屯門  17 
元朗  2 
葵青  15 
總數  137 

 
 屋宇署現時主要透過大規模行動取締工廈非法住用處所，該

署並無就工廈非法住用處所的舉報或轉介個案編制分項統計數

字。  
 
 就有關大規模行動的人力資源分配方面，屋宇署自 2014 年

起委派顧問公司協助進行初步巡查目標樓宇的工作，主要包括巡

查樓宇的公用地方及在晚間進行外圍視察。由於有關顧問合約的

服務範圍涵蓋工廈及非工廈的巡查及其他樓宇勘察工作，巡查工

廈只屬顧問公司合約職責的一部份，而每宗巡查服務的要求指示

及巡查日期各異，我們並無編制單就巡查工廈所涉及的顧問費用

以及每宗個案完成巡查日期的分項統計。屋宇署兩個樓宇部的專

業及技術人員負責就現存樓宇安全事宜及僭建物採取執法行動；

該署法律事務組的專業及技術人員則負責對未遵從命令的業主提

出檢控。由於涉及工廈的執法及檢控工作只屬樓宇部及法律事務

組職務的部分工作範疇，署方未有針對工廈處所作非法住用用途

採取執法行動及檢控工作所涉及的人手資源和開支製備分項統計

數字。  
 
與執法有關的統計數字及封閉令／命令執行情況  
 
 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，屋宇署已完成巡查的 137 幢目標

樓宇，共發現 155 個被非法用作住用用途的處所，並發出 304 張

法定命令，當中 248 張已獲遵從。此外，屋宇署對未有遵從法定

命令的人士提出了 31 宗刑事檢控。全部個案已由法庭定罪，平均

每宗罰款約$18,000。屋宇署亦就 3 宗個案向裁判法院申請封閉

令，以安排政府承建商代失責業主進行法定命令指定的工程，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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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1 宗位於油尖旺區、1 宗位於九龍城區及 1 宗位於荃灣區，並

分別於 2012 年 3 月、2015 年 2 月及 2015 年 3 月獲批封閉令。該 3
宗個案均已終止用作住用用途，並已完成糾正工程。  
 
駐屋宇署社工支援服務隊  
 
 為推行樓宇安全、衞生和環境相關的執法工作，屋宇署轄下

駐署社工支援服務隊（社工隊）會向受該署執法行動影響的業主

／住戶提供社福支援及輔導服務，並協助住戶與屋宇署之間的了

解及溝通。署方以服務合約方式聘請非政府機構組織社工隊，現

時共聘有 25 名註冊社工，在 2017-18 及 2018-19 兩個財政年度內

，有關預算開支約為 1,400 萬元。  
 
 根據既定安排，屋宇署會在進行取締工廈非法住用用途的執

法行動時安排社工隊探訪受影響的住戶，根據受影響居民的資格

提供適當福利援助和輔導，並按居民的情況進一步轉介相關部門

，包括房屋署、社會福利署及民政事務總署，以提供適切支援。

在 2012 年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間，就屋宇署於目標工廈內發現

的 155 個非法住用用途的處所，所有個案均有社工隊提供協助及

跟進。  
 
受影響居民的安置安排  
  
 在現行政策下，所有受政府執法行動影響的人士，均須自行

另覓居所。然而，受屋宇署執法行動影響而無家可歸並有臨時居

所需要的人士，可在屋宇署轉介下入住香港房屋委員會位於屯門

的寶田臨時收容中心，並在此期間繼續自行另覓居所。若該等人

士在臨時收容中心住滿三個月、通過「無家可歸評審」證明別無

居所，並符合公共租住房屋（公屋）的申請資格準則（包括入息

限額、資產限額及「不得擁有住宅物業規定」），可申請輪候公屋

，及在期間獲安排入住位於屯門寶田的中轉房屋。  
 
 在 2012 年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間，共 16 人因受屋宇署執

法行動影響而獲轉介入住臨時收容中心，其中 12 人最終入住中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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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，另 4 人其後放棄申請入住中轉房屋，這些個案並無涉及體

恤安置。屋宇署並沒有備存個案是否涉及領取綜援或輪候公屋的

相關紀錄。  
 
關愛基金津貼項目事宜   
 
   考慮到屋宇署的執法行動會引致非法居於工廈的住戶需遷

離工廈單位，而部份居於工廈的住戶亦為低收入人士，未必能夠

負擔其搬遷費用，故此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於 2011 年 10 月通過

「為因屋宇署執法行動而須遷出工廠大廈劏房的住戶提供搬遷津

貼」項目，以體恤立場及迫切角度考慮為受屋宇署執法行動影響

而有需要的低收入住戶提供基本的緊急援助，以幫助他們盡快遷

離工廈。搬遷津貼金額是參考政府其他與搬遷相關的津貼項目金

額釐定，並曾於 2013 年調高。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，屋宇署

已批准 161 份申請，受惠人數為 247 人。  
 
   早前，屋宇署已完成項目的成效檢討。扶貧委員會於 2017
年 11 月 17 日會議上備悉項目的成效檢討報告，並同意兩項優化

建議，包括擴大項目受惠目標對象，以容許持有香港身份證／出

生證明書而未滿 18 歲的香港居民提出申請及領取搬遷津貼；及引

入每年自動調整津貼金額的機制。有關項目亦易名為「為因屋宇

署執法行動而須遷出工業大廈非法住用處所住戶提供的搬遷津

貼」，以更切合項目的目標受惠對象。  
  
  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3509 8852 聯絡本人。  

 
 
發展局局長  

        （吳嘉裕   代行）  
 
2017 年 12 月 2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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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送 : 
屋宇署署長  （經辦人：張玉清女士）  （傳真：3162 0799）  
 


